
山东艺术学院教务处
关于 2023-2024 学年第一学期拟选用新教材的公示

根据山东省教育厅《山东省普通高等学校教材管理办法实施细

则》（鲁教办发〔2023〕2号）和《山东艺术学院教材管理实施细则

(试行）》（山艺院发〔2022〕42 号）文件中对于普通高等学校教材

选用的工作要求，经教学单位初审，教务处复审，学校教材审核委员

会审议，现对我校2023-2024学年第1学期新选用的教材进行公示（见

附件）。公示期为 2023 年 7月 5 日-7 月 9日。

公示期内，师生如对选用教材有异议的，请在公示期内以书面形

式向教务处反映。反映情况要详实，以单位名义反映的应加盖单位公

章，以个人名义反映的应署个人真实姓名和联系电话。逾期及匿名反

映不予受理。

联系人：张老师

电 话：86522028

邮 箱：syjsfz2020@163.com

教务处

2023 年 7月 5日

mailto:syjsfz2020@163.com


附件：


